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沙 人社监令字〔2025〕第17号 
被责令改正单位：  新疆明泽尚美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案由：  拖欠1人工人工资共计95000元（玖万伍仟元）。                                                                 
认定的事实和证据：  成宏向我大队反映被拖欠沙依巴克区西环中路新呈星商务宾馆室内装修及消防改造项目水电改造工程1人工资、95000元（玖万伍仟元）未发放。                                                 
你（单位）的行为违反了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一条农民工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通过银行转账或者现金支付给农民工本人，不得以实物或者有价证券等其他形式替代。                                              
根据（责令改正依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十九条　用人单位将工作任务发包给个人或者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导致拖欠所招用农民工工资的，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用人单位允许个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或者未取得相应资质的单位以用人单位的名义对外经营，导致拖欠所招用农民工工资的，由用人单位清偿，并可以依法进行追偿。                                         
责令你（单位）： 支付成宏1人、工资95000元（玖万伍仟元），并将相关凭证报送至我单位。                                                               
[bookmark: _GoBack]请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我局领取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指令书，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送达程序完毕后5个工作日内按本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改正完毕，并将书面改正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报送至我局。如果你单位拒不履行本责令改正指令,我局将依据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之规定，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注：本限期改正指令书一式两份，劳动监察机构和被责令单位各执一份。
